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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472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

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发行方案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发行对象为控股股东中国长安以及

战略投资者福田汽车，发行价格为 5.52 元/股，中国长安认购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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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 4,000 万元，福田汽车认购总额 35,000 万元。2）本次募集资

金中 4,000 万元将用于向子公司东安汽发增资，增资金额将用于

偿还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拨款形成的对中国长安的专项

债务，东安汽发的另外两名股东中国长安及哈飞工业不参与东安

汽发本次增资。3）本次发行完成后，福田汽车将持有公司 11.61%

的股份，为公司第二大股东，并将向公司提名 1 名董事候选人；

2019 年以来，福田汽车持续为东安动力商用车汽油机第一大客

户，销量占公司商用车发动机销量的 30%以上。4）2023 年 2 月

28 日公司公告本次再融资预案，同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同意

公司对福田汽车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所持北京智悦 60%

股权进行摘牌，价格为人民币 34,227.84 万元，福田汽车认购增

发股份与公司摘牌北京智悦 60%股权属于一揽子交易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情况，是否已

出具并披露相关承诺，本次发行股票定价的依据、计算过程，发

行对象的股份锁定期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则要求；（2）公司向东

安汽发增资偿还专项债务的背景，少数股东不参与增资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结合增资价格进一步分析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投资

者利益的情形；（3）福田汽车的经营情况、市场地位，是否具有

同行业或者相关行业较强的重要战略性资源，提升上市公司治理

水平的具体措施；（4）结合福田汽车已是公司商用车汽油机第

一大客户的情况、报告期内公司对其销售的变动情况等，进一步

说明福田汽车是否能为公司提供显著超过已有业务合作范围的

战略资源，显著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或推动实现公司销售业绩大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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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的具体方式、依据及预期效果；（5）本次向福田汽车发行股

份的同时摘牌福田汽车持有北京智悦 60%股权的主要考虑，取得

北京智悦股权是否为本次发行股份的前置条件，是否实质构成向

福田汽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：（1）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

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9 条对问题（1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

（2）结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8 条对问题

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（3）逐项核查福田汽车是否符

合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中关于战略投资者的基本

要求并发表明确意见；（4）对其余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2.关于融资规模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末，发行人货币资金为 197,077.39

万元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为 54,129.78 万元，公司预计未

来现金支出包括北京智悦技改、新基地建设等项目。2）本次募

集资金拟使用 35,000.00 万元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，公司未来

三年预测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0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北京智悦技改、新基地建设等货币资金

支出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，未来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具体预测过程

及依据；（2）结合公司现有资金余额、资金用途、资金缺口和未

来现金流入金额等，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规模的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

号》第 5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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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关于公司业务与经营情况 

3.1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2022 年度、2023 年第一季度，公司

营业收入同比分别下降 12.43%、32.07%。2）2022 年度公司非经

常性损益金额较大，主要系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较大，

2022 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92.17%，2023 年第一季度

公司亏损 1,170.51 万元、扣非后亏损 1,494.94 万元。3）报告期

内，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11.88%、9.82%、8.89%和 6.57%，

呈下降趋势。4）报告期内，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

121,890.97 万元、47,145.47 万元、38,069.52 万元和-435.95 万元，

与净利润差异较大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行业发展情况，市场竞争格局，公

司生产经营情况，收入构成及主要原材料、产品价格变动等，说

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营业收入、归母净利润、扣非后归母净利

润波动原因，与同行业公司的对比情况及差异原因，相关不利因

素是否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；（2）量化分析公司主要

产品的毛利率波动原因，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；（3）结合报告期

内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大的情形，说明公司归母净利润增长是否

主要来源于政府补助、整体盈利能力是否对政府补助存在重大依

赖，相关政府补助是否具有可持续性，并结合实际情况完善相关

风险提示；（4）使用间接法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

的具体过程，经营性应收及应付项目所对应具体资产的情况，与

相关科目的勾稽情况，是否与实际业务的发生相符。 

3.2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变速器产能利用率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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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为 16.91%、29.57%、54.54%和 59.61%，公司发动机产能利用

率报告期内低于 80.80%，产能利用率报告期内均未达到饱和状

态。2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93,800.93 万元、

79,119.58 万元、64,927.74 万元和 68,008.43 万元，2 年以上的应

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低于行业平均水平。3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存

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73,314.06 万元、85,906.72 万元、73,179.69 万

元和 77,196.54 万元。4）最近一期末，公司应付股利账面价值为

49,687.68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利用率

波动及未达到饱和状态的原因，相应的生产设备及固定资产是否

存在减值迹象，是否足额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；（2）结合应收

账款回款情况、客户资信等，说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

并测算按行业平均水平计提坏账时对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的

影响；（3）结合公司在手订单情况、存货库龄、存货期后结转情

况等，分析公司存货跌价计提是否充分；（4）报告期内公司应付

股利金额较大的原因，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关于股息分配的相关规

定，应付股利的期后支付情况。 

3.3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各期，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

16,336.91万元、17,599.03万元、18,152.91万元和 3,464.03 万元，

主要包括职工薪酬、折旧与摊销、材料费等。2）报告期内，公司

研发费用资本化金额相应增加使得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增加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研发人员的界定标准，报告期内公司研

发人员数量、平均薪酬、研发费用率等情况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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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对比情况及差异原因；（2）研发费用明细中，其他项目核算的

具体内容，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较高项目的研发内容及研发必

要性；（3）结合公司研发投入的资本化政策，说明公司报告期内

研发投入的资本化金额、时点及确认依据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

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，与公司历史情况及同行业

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问题 3.1-3.3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4.关于同业竞争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发行人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、变速器及

其他零部件的生产、销售及其相关服务，与控股股东中国长安、

实际控制人兵装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业务范围上存在一

定的重合情形，分别为长安汽车、重庆青山。2）长安汽车主要经

营整车制造和销售业务，其生产的发动机全部用于自身的整车制

造，基本不对外进行销售，与发行人不形成现实的同业竞争。3）

重庆青山的主营业务为变速器的制造、销售，其主要销售对象为

长安汽车，用于长安汽车的整车制造，仅少量对外销售，与发行

人不形成现实的同业竞争。4）为避免产生同业竞争，公司控股

股东中国长安、实际控制人兵装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。

5）本次发行对象福田汽车主营业务为轻型卡车、中型卡车、重

型卡车、轻型客车、大中型客车等整车及核心零部件的研发、生

产和销售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长安汽车、重庆青山等公司具体经营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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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和主要产品，认定与公司不形成现实的同业竞争的理由是否充

分、合理，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潜在构成同业竞争情形；（2）公司

股东方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

否将新增同业竞争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结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

第 6 号》第 1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关联交易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向关联方采购主要为发

动机及变速器相关的零部件，采购金额分别为 41,803.94 万元、

68,577.71 万元、58,792.23 万元、8,705.71 万元；公司向长安汽

车、福田汽车和华孚机械等关联方销售主营产品汽车发动机和变

速箱及零部件，销售金额分别为 323,487.76 万元、331,384.24 万

元、231,793.62 万元、52,964.51 万元。2）公司与兵装财务公司

签署《金融服务协议》，兵装财务公司在其经营范围内向公司及

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服务、存

款服务、结算服务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财务公

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关联交易具体内容、交易占比、价

格确定方式及公允性、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合规性等，说明报告

期内公司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合理性，公司是否对关联方存在依

赖；（2）报告期各期，公司在兵装财务公司日均存款及贷款的金

额、利率，占公司存款、贷款的比例，存贷款利率与公司在其他

金融机构存贷款的对比情况及差异原因，是否存在资金使用受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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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归集、潜在限制性用途或被其他方非经营性占用等情况；（3）

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否将新增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发行人律师、申报会计师结合《监管规则适用

指引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第 2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交易性金

融资产金额为 123.87 万元。2）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

2,748.89 万元，公司共有 1 家参股公司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对外投资标的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

在紧密联系，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、原料或渠

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等情形；（2）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

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情况，是否从

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，结合相关投资情况分析公司是否满足

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投资的要求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

号》第 1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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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七月十日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07 月 10 日印发 

  

 


